FHFEZRNER T
114 R4z ¥ 473%%

R SRl ST SR ENRR N ST £ T

\
-

o

AR EARE4E] 230 $ 2 (114% 8 83 $4T5) - #
de i

v AN T AT

1

R TR awe it A A Ak F (T ALRE L)
AT HE R AT 20 B 0 2 A W] SR A Be ' & T 2 T FE E
bk o MR BT BT BR | &

f‘_iﬂl » AN 0E T ',:"1 é\, ,E':qi
REI@[IFEALTLL "HREL L THRRGFG

WAz1EG -

'4iqvw B Bt BT A AR
EETO SIS AP AL ST E XY
Al ~ ot ww | R4 ;,z—gt AR TR LS
Aitm ﬁﬁjﬁﬁi’ B 5 A ffF o %%t“ﬁ—i’«']‘ Arie BB & 2
AR EATHE PSR o 2]k 5568 P 2 A
RN I S AT 2 iy R
i B r"f:’f;% JJ—»}E’?EJ PESR e

R LS E R A R i il 2
1;\"% EA R e FEERBEE GG 2
Idem it B o AR R AL AL BF
%éiJ%u\ﬁm@ R LS LS o
Fidir o AAB PN AZAR|ERERA  ERE Y A

ﬂ

IR

).

%— 7



=

~ﬁ%ﬂﬁaﬂf&% LIS ESE 3 LR

G2 RTA R o YR LA RE UL s
2 uw Pl o £ EB 2 FR08E B 5 % 561928 - £ AT
B 106 B 2R E $ 5152« BB 2 al01E A M T

3‘- 53004557 SRR - F1 o BFLI KITAIE2 BF IR

a',‘""/{ ?P\i?o

R B BE ?5“}%1#&
e

Ik

= T

\ [nd
q‘k.
c
=y
pre
T
1+
N
=
7‘04-
F_&
pre
TH
=i
< \\ Juf \\11
\4
N
>3 o
i

-

e R R M %
=

JQ.

©O©
DO
I
B
T
\
\ﬁ-
2y
%
)i
~
4‘ % -
T M |Em wk
pe
o

dm T

Sk,

=1

I

[

P

2w
&~
i}
[ny
_{'
W
%&\;_
gl
e
(2

N N

- \3
¢
paci
—
3
g
k)
AnS)
(w

=il \+
\%\(1-_
|
(w

S AR R A

%

;l’ljji@-&r"‘ﬁ%\» BT —LB'JEiiﬁ»_';%- v @ Aet & S22 20 B o
EXpr e p TRAREII3ELLY 12p =

wr;a o Jfg;-;\g ?\;fg—fi&ﬂljié % DH31E ~ F 5L %%757»/1% % #7om

2% T RHEF O BEE ﬂ”l . ﬁn%ﬁ,lw

ESE 2D LR=NE S PR -3

2 B Gz A R

B BF T ZEERE T AP

75 i $ONRA A AT e B B ERER 2 A2 B

oL HID A2 P IR ’&*Eé"f A4t ‘4'?‘%7—'5:’3?@



"O

n ) VA .,;,,\}gg ﬁ?ﬁﬁkﬁz\' #ig
R %:51

)

22

"} ey
* %

(=

TS
(@p)
b=

\f“b
?%E
4‘*'?3
s
;‘g
AS)

-
==

S
Vﬁf%@@‘ﬂﬂyaaﬁiw Vl&
Bl B4 2 ST iR e S LR Rt
jJ A Je de bt & BB RO 2L ypT i 2
ESNELAEE 1 ok IR Z P
”uq% ﬁ%?‘F&ﬁsil*

4

ppast

»
»

1
:;7\12‘

Ve
&

_E.

g

- *&@ 4%$ qw»
IR TR

TRt
*‘H\
W
N
»
b

_l_ 2
T = =2

HA.

(o
s

Lh ox
W 2 &M B A ”'L’TJ" “f’f%\' ,
SRIE LR AR S B Jfg;;
WEERRLILL
s FR T2 B 7

%
(]
|tz

E¥ o

\"f A% Rpas)
=

%
At

B
*

P
N

/m

Sh
«%\A{g
|rel

/m
‘—

=
|+

o FH (v ok 38 ek
Pl

W
(m

\
i

.
-2
o @M

2

T
<0

x

?\

W am
=

Bt e 5
=t \f% ,Zt F dm g =

=

%
>
o ek

|
A\
i

EUA
N
ﬁ-?
W
N
\.
ﬁﬁ
|k
S
s
ﬁ?

—\
44
\y
—

(m

c AN R O
- T B~ FTRCHTS
a R TR T

R B o
2 E Rk FA120E 0 A wded 2 o
B 114 = 3 7
SE R R

{

A

N
T
g

M el

i

=1

Ik /a}fu

~,
M-
4

K

==
< ‘9\3’; g

R adi )

Y YV

N

{

m} Tm) vl

-l

T ARFEPER g R o
JEAR T B3 e Ed 8L pp e 2 hifnd i o
23F  Fip
¢ 6

=X

B Ig

£ A

&)

* ™™

T 2N

Ty
X

L . TR .

Ty
X

(w Eﬁ
@

S B 1

b
i
mj



(\ER)

% % HE 1y B2 1y
22 |3 A28 7RI E
ik pEH 113#57 11p & 113#4%10p %
113#6" 4p 113#57 6P
AWK (FFr&II3ER |ErERIISER
£ R E5 | F % 2897550 M3 %219015%
Bs] i AARERE R LAE R 2R
¥R 2% |113 #Rr &5 % (II3ERFHE S
£ 1137 5% 1655%%
T |113# 97 27P 113#10* 25F
20
FEE| e |[REPEE i L RLrE o 2R
FlA k5 |18 #R£7FF ¥ (113 R FBHE S
1137 5% 16555
Hdimr [113# 117 12F 113#127 10F
T_p Hp
A EE R 3 3
£
%L FeBl fRll3# & |2 0 4k114E R

3 % 168095

HF FTHEL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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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刑事裁定
114年度抗字第473號
抗  告  人  
即  受刑人  鍾柏益








上列抗告人即受刑人因聲請定其應執行刑案件，不服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中華民國114年1月23日裁定（114年度聲字第47號），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理　由
一、原裁定意旨略以：抗告人即受刑人鍾柏益（下稱抗告人）所犯如附表所示之罪，已分別經法院判處如附表所示之刑確定在案。茲檢察官聲請定其應執行之刑，於法並無不合，且經原審函詢抗告人表示意見，亦據覆無意見，定其應執行刑有期徒刑1年6月。
二、抗告意旨略以：按法律上屬於自由裁定事項，尚非概無法律性拘束，有其外部界限及內部界限限制外，尚應受平等原則、比例原則規範。立法者基於刑事政策之考量，避免數罪累計而處罰過嚴，罪責失衡，藉此將受刑人所犯數罪合併之刑度重新裁量，防止刑罰過苛。刑法第56條連續犯之規定刪除後，因行為人只有單一行為，較數個犯罪行為之侵害為輕，揆諸「一行為不二罰」之原則，法律乃規定從一重處斷為已足，以避免抵觸雙重評價禁止原則，故適用最適切之構成要件予以論罪科刑即足以包括整個犯罪行為之不法內涵。至於如何適用其中適切之構成要件，應先判斷各構成要件間究為特別關係、補充關係或吸收關係，再分別依特別法優於普通法，基本法優於補充法或吸收條款等原則，選擇其中最適切之規定予以適用，同時考量手段必要性、限制妥當性及比例原則，並有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6192號、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06年度訴字第351號判決、最高法院101年度執五字第3094號實例參照。綜上，懇請給予從新從輕之最有利裁定，抗告人銘感五內云云。
三、按裁判確定前犯數罪者，併合處罰之；數罪併罰，有二裁判以上者，依刑法第51條之規定，定其應執行之刑；宣告多數有期徒刑者，於各刑中之最長期以上，各刑合併之刑期以下，定其刑期，但不得逾30年，刑法第50條第1項前段、第5
　　3條、第51條第5款分別定有明文。次按法律上屬於自由裁量事項，尚非概無法律性之拘束，在法律上有其外部界限及內部界限。前者法律之具體規定，使法院得以具體選擇為適當裁判，此為自由裁量之外部界限。後者法院為自由裁量時，應考量法律之目的，法律秩序之理念所在，此為自由裁量之內部界限。法院為裁判時，兩者均不得有所踰越（最高法院92年度台非字第187號判決意旨參照）。又對於定應執行刑之案件，法院所為刑之酌定，本屬實體法上賦予法院依個案自由裁量之職權，如所為裁量未逾法定範圍（即各刑中之最長期以上、各刑合併之刑期以下之法定範圍內），且無濫權情形，即無違法可言（最高法院101年度台抗字第463 號裁定意旨參照）。
四、經查：抗告人因詐欺等罪，經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原審法院判處如附表所示之刑確定在案，而如附表編號2所示之罪，係在附表編號1所示之罪判決確定日即民國113年11月12日前所犯。檢察官聲請依刑法第53條、第51條第5款就附表所示之罪定應執行刑，自屬正當，考量抗告人所犯附表編號1所示之罪為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未遂罪，附表編號2所示之罪為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所犯之罪均係加重詐欺罪，罪質、侵害法益種類皆相同；並考量抗告人犯罪情節、行為次數，對於抗告人所犯數罪為整體非難評價及刑法量刑公平正義理念之內部限制，復權衡審酌抗告人之責任與整體刑法目的及相關刑事政策，認原裁定所定應執行刑係在各宣告刑之最長期（1年）以上，各刑合併之刑期（有期徒刑1年8月）以下，是原審就附表所示各罪，合併定應執行刑為有期徒刑1年6月，合於刑法第51條第5款規定所定之外部界限，復無違反比例、平等諸原則之裁量權濫用情形，應屬妥適；且原審裁定業已審酌抗告人所犯如附表所示各罪反映出之人格特性與犯罪傾向、刑罰暨定應執行刑之規範目的、所犯各罪間之關聯性及所侵害之法益與整體非難評價等面向，並對受刑人犯如附表數罪各自整體非難評價及刑法量刑公平正義理念之內部限制，考量法律之外部性及內部性界限、各罪間之關係等因素，就抗告人犯罪行為之不法與罪責程度，及對其施以矯正之必要性，對抗告人所犯附表所示之罪再給予適度之刑罰折扣，難認有失權衡意義而有裁量權濫用之情形，未悖於法律秩序之理念，自符合法規範之目的。抗告意旨所援引他案裁定之應執行刑係法官酌量具體案件情形之結果，因各案情節不同，法院之裁量判斷基準亦不盡相同，所為刑罰之量定自屬有別，並無相互拘束之效力，且執行刑之酌定，尤無必須按一定比例、折數衡定之理，抗告意旨徒憑己意，泛詞漫指原裁定定應執行刑過重而有違法、失當之處，其抗告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12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6 　　日
　　　　　　　　　　　刑事第九庭審判長法　官　潘翠雪
　　　　　　　　　　　　　　　　　　　法　官　商啟泰
　　　　　　　　　　　　　　　　　　　法　官　許文章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收受送達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書記官　蘇柏瑋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6 　　日
附表
		編號

		


		1

		2

		




		罪名

		


		詐欺

		詐欺

		




		宣告刑

		


		有期徒刑8月

		有期徒刑1年



		




		犯罪日期

		


		113年5月11日至113年6月4日

		113年4月10日至113年5月6日

		




		偵查機關
年度案號

		


		桃園地檢113年度偵字第28975號

		臺北地檢113年度偵字第21901號

		




		最後
事實審

		法院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案號

		113 年度金訴字第 1137 號

		113年度審訴字第1655號

		




		


		判決
日期

		113年9月27日

		113年10月25日

		




		確定
判決

		法院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案號

		113 年度金訴字第 1137 號

		113年度審訴字第1655號

		




		


		判決確定日期

		113年11月12日

		113年12月10日

		




		是否得易科罰金

		


		　　　 否

		　　　否

		




		備註

		


		桃園地檢113年度執字第16809號

		臺北地檢114年度執字第75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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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抗告人即受刑人因聲請定其應執行刑案件，不服臺灣臺北地

方法院中華民國114年1月23日裁定（114年度聲字第47號），提

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理　由

一、原裁定意旨略以：抗告人即受刑人鍾柏益（下稱抗告人）所

    犯如附表所示之罪，已分別經法院判處如附表所示之刑確定

    在案。茲檢察官聲請定其應執行之刑，於法並無不合，且經

    原審函詢抗告人表示意見，亦據覆無意見，定其應執行刑有

    期徒刑1年6月。

二、抗告意旨略以：按法律上屬於自由裁定事項，尚非概無法律

    性拘束，有其外部界限及內部界限限制外，尚應受平等原則

    、比例原則規範。立法者基於刑事政策之考量，避免數罪累

    計而處罰過嚴，罪責失衡，藉此將受刑人所犯數罪合併之刑

    度重新裁量，防止刑罰過苛。刑法第56條連續犯之規定刪除

    後，因行為人只有單一行為，較數個犯罪行為之侵害為輕，

    揆諸「一行為不二罰」之原則，法律乃規定從一重處斷為已

    足，以避免抵觸雙重評價禁止原則，故適用最適切之構成要

    件予以論罪科刑即足以包括整個犯罪行為之不法內涵。至於

    如何適用其中適切之構成要件，應先判斷各構成要件間究為

    特別關係、補充關係或吸收關係，再分別依特別法優於普通

    法，基本法優於補充法或吸收條款等原則，選擇其中最適切

    之規定予以適用，同時考量手段必要性、限制妥當性及比例

    原則，並有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6192號、臺灣新北地方

    法院106年度訴字第351號判決、最高法院101年度執五字第3

    094號實例參照。綜上，懇請給予從新從輕之最有利裁定，

    抗告人銘感五內云云。

三、按裁判確定前犯數罪者，併合處罰之；數罪併罰，有二裁判

    以上者，依刑法第51條之規定，定其應執行之刑；宣告多數

    有期徒刑者，於各刑中之最長期以上，各刑合併之刑期以下

    ，定其刑期，但不得逾30年，刑法第50條第1項前段、第5

　　3條、第51條第5款分別定有明文。次按法律上屬於自由裁量

    事項，尚非概無法律性之拘束，在法律上有其外部界限及內

    部界限。前者法律之具體規定，使法院得以具體選擇為適當

    裁判，此為自由裁量之外部界限。後者法院為自由裁量時，

    應考量法律之目的，法律秩序之理念所在，此為自由裁量之

    內部界限。法院為裁判時，兩者均不得有所踰越（最高法院

    92年度台非字第187號判決意旨參照）。又對於定應執行刑

    之案件，法院所為刑之酌定，本屬實體法上賦予法院依個案

    自由裁量之職權，如所為裁量未逾法定範圍（即各刑中之最

    長期以上、各刑合併之刑期以下之法定範圍內），且無濫權

    情形，即無違法可言（最高法院101年度台抗字第463 號裁

    定意旨參照）。

四、經查：抗告人因詐欺等罪，經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原審法院

    判處如附表所示之刑確定在案，而如附表編號2所示之罪，

    係在附表編號1所示之罪判決確定日即民國113年11月12日前

    所犯。檢察官聲請依刑法第53條、第51條第5款就附表所示

    之罪定應執行刑，自屬正當，考量抗告人所犯附表編號1所

    示之罪為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未遂罪，附表編號2所示

    之罪為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所犯之罪均係加重詐欺罪

    ，罪質、侵害法益種類皆相同；並考量抗告人犯罪情節、行

    為次數，對於抗告人所犯數罪為整體非難評價及刑法量刑公

    平正義理念之內部限制，復權衡審酌抗告人之責任與整體刑

    法目的及相關刑事政策，認原裁定所定應執行刑係在各宣告

    刑之最長期（1年）以上，各刑合併之刑期（有期徒刑1年8

    月）以下，是原審就附表所示各罪，合併定應執行刑為有期

    徒刑1年6月，合於刑法第51條第5款規定所定之外部界限，

    復無違反比例、平等諸原則之裁量權濫用情形，應屬妥適；

    且原審裁定業已審酌抗告人所犯如附表所示各罪反映出之人

    格特性與犯罪傾向、刑罰暨定應執行刑之規範目的、所犯各

    罪間之關聯性及所侵害之法益與整體非難評價等面向，並對

    受刑人犯如附表數罪各自整體非難評價及刑法量刑公平正義

    理念之內部限制，考量法律之外部性及內部性界限、各罪間

    之關係等因素，就抗告人犯罪行為之不法與罪責程度，及對

    其施以矯正之必要性，對抗告人所犯附表所示之罪再給予適

    度之刑罰折扣，難認有失權衡意義而有裁量權濫用之情形，

    未悖於法律秩序之理念，自符合法規範之目的。抗告意旨所

    援引他案裁定之應執行刑係法官酌量具體案件情形之結果，

    因各案情節不同，法院之裁量判斷基準亦不盡相同，所為刑

    罰之量定自屬有別，並無相互拘束之效力，且執行刑之酌定

    ，尤無必須按一定比例、折數衡定之理，抗告意旨徒憑己意

    ，泛詞漫指原裁定定應執行刑過重而有違法、失當之處，其

    抗告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12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6 　　日

　　　　　　　　　　　刑事第九庭審判長法　官　潘翠雪

　　　　　　　　　　　　　　　　　　　法　官　商啟泰

　　　　　　　　　　　　　　　　　　　法　官　許文章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收受送達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書記官　蘇柏瑋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6 　　日

附表

編號  1 2  罪名  詐欺 詐欺  宣告刑  有期徒刑8月 有期徒刑1年   犯罪日期  113年5月11日至113年6月4日 113年4月10日至113年5月6日  偵查機關 年度案號  桃園地檢113年度偵字第28975號 臺北地檢113年度偵字第21901號  最後 事實審 法院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案號 113 年度金訴字第 1137 號 113年度審訴字第1655號   判決 日期 113年9月27日 113年10月25日  確定 判決 法院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案號 113 年度金訴字第 1137 號 113年度審訴字第1655號   判決確定日期 113年11月12日 113年12月10日  是否得易科罰金  　　　 否 　　　否  備註  桃園地檢113年度執字第16809號 臺北地檢114年度執字第75號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裁定
114年度抗字第473號
抗  告  人  
即  受刑人  鍾柏益








上列抗告人即受刑人因聲請定其應執行刑案件，不服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中華民國114年1月23日裁定（114年度聲字第47號），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理　由
一、原裁定意旨略以：抗告人即受刑人鍾柏益（下稱抗告人）所犯如附表所示之罪，已分別經法院判處如附表所示之刑確定在案。茲檢察官聲請定其應執行之刑，於法並無不合，且經原審函詢抗告人表示意見，亦據覆無意見，定其應執行刑有期徒刑1年6月。
二、抗告意旨略以：按法律上屬於自由裁定事項，尚非概無法律性拘束，有其外部界限及內部界限限制外，尚應受平等原則、比例原則規範。立法者基於刑事政策之考量，避免數罪累計而處罰過嚴，罪責失衡，藉此將受刑人所犯數罪合併之刑度重新裁量，防止刑罰過苛。刑法第56條連續犯之規定刪除後，因行為人只有單一行為，較數個犯罪行為之侵害為輕，揆諸「一行為不二罰」之原則，法律乃規定從一重處斷為已足，以避免抵觸雙重評價禁止原則，故適用最適切之構成要件予以論罪科刑即足以包括整個犯罪行為之不法內涵。至於如何適用其中適切之構成要件，應先判斷各構成要件間究為特別關係、補充關係或吸收關係，再分別依特別法優於普通法，基本法優於補充法或吸收條款等原則，選擇其中最適切之規定予以適用，同時考量手段必要性、限制妥當性及比例原則，並有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6192號、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06年度訴字第351號判決、最高法院101年度執五字第3094號實例參照。綜上，懇請給予從新從輕之最有利裁定，抗告人銘感五內云云。
三、按裁判確定前犯數罪者，併合處罰之；數罪併罰，有二裁判以上者，依刑法第51條之規定，定其應執行之刑；宣告多數有期徒刑者，於各刑中之最長期以上，各刑合併之刑期以下，定其刑期，但不得逾30年，刑法第50條第1項前段、第5
　　3條、第51條第5款分別定有明文。次按法律上屬於自由裁量事項，尚非概無法律性之拘束，在法律上有其外部界限及內部界限。前者法律之具體規定，使法院得以具體選擇為適當裁判，此為自由裁量之外部界限。後者法院為自由裁量時，應考量法律之目的，法律秩序之理念所在，此為自由裁量之內部界限。法院為裁判時，兩者均不得有所踰越（最高法院92年度台非字第187號判決意旨參照）。又對於定應執行刑之案件，法院所為刑之酌定，本屬實體法上賦予法院依個案自由裁量之職權，如所為裁量未逾法定範圍（即各刑中之最長期以上、各刑合併之刑期以下之法定範圍內），且無濫權情形，即無違法可言（最高法院101年度台抗字第463 號裁定意旨參照）。
四、經查：抗告人因詐欺等罪，經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原審法院判處如附表所示之刑確定在案，而如附表編號2所示之罪，係在附表編號1所示之罪判決確定日即民國113年11月12日前所犯。檢察官聲請依刑法第53條、第51條第5款就附表所示之罪定應執行刑，自屬正當，考量抗告人所犯附表編號1所示之罪為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未遂罪，附表編號2所示之罪為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所犯之罪均係加重詐欺罪，罪質、侵害法益種類皆相同；並考量抗告人犯罪情節、行為次數，對於抗告人所犯數罪為整體非難評價及刑法量刑公平正義理念之內部限制，復權衡審酌抗告人之責任與整體刑法目的及相關刑事政策，認原裁定所定應執行刑係在各宣告刑之最長期（1年）以上，各刑合併之刑期（有期徒刑1年8月）以下，是原審就附表所示各罪，合併定應執行刑為有期徒刑1年6月，合於刑法第51條第5款規定所定之外部界限，復無違反比例、平等諸原則之裁量權濫用情形，應屬妥適；且原審裁定業已審酌抗告人所犯如附表所示各罪反映出之人格特性與犯罪傾向、刑罰暨定應執行刑之規範目的、所犯各罪間之關聯性及所侵害之法益與整體非難評價等面向，並對受刑人犯如附表數罪各自整體非難評價及刑法量刑公平正義理念之內部限制，考量法律之外部性及內部性界限、各罪間之關係等因素，就抗告人犯罪行為之不法與罪責程度，及對其施以矯正之必要性，對抗告人所犯附表所示之罪再給予適度之刑罰折扣，難認有失權衡意義而有裁量權濫用之情形，未悖於法律秩序之理念，自符合法規範之目的。抗告意旨所援引他案裁定之應執行刑係法官酌量具體案件情形之結果，因各案情節不同，法院之裁量判斷基準亦不盡相同，所為刑罰之量定自屬有別，並無相互拘束之效力，且執行刑之酌定，尤無必須按一定比例、折數衡定之理，抗告意旨徒憑己意，泛詞漫指原裁定定應執行刑過重而有違法、失當之處，其抗告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12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6 　　日
　　　　　　　　　　　刑事第九庭審判長法　官　潘翠雪
　　　　　　　　　　　　　　　　　　　法　官　商啟泰
　　　　　　　　　　　　　　　　　　　法　官　許文章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收受送達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書記官　蘇柏瑋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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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抗告人即受刑人因聲請定其應執行刑案件，不服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中華民國114年1月23日裁定（114年度聲字第47號），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理　由

一、原裁定意旨略以：抗告人即受刑人鍾柏益（下稱抗告人）所犯如附表所示之罪，已分別經法院判處如附表所示之刑確定在案。茲檢察官聲請定其應執行之刑，於法並無不合，且經原審函詢抗告人表示意見，亦據覆無意見，定其應執行刑有期徒刑1年6月。

二、抗告意旨略以：按法律上屬於自由裁定事項，尚非概無法律性拘束，有其外部界限及內部界限限制外，尚應受平等原則、比例原則規範。立法者基於刑事政策之考量，避免數罪累計而處罰過嚴，罪責失衡，藉此將受刑人所犯數罪合併之刑度重新裁量，防止刑罰過苛。刑法第56條連續犯之規定刪除後，因行為人只有單一行為，較數個犯罪行為之侵害為輕，揆諸「一行為不二罰」之原則，法律乃規定從一重處斷為已足，以避免抵觸雙重評價禁止原則，故適用最適切之構成要件予以論罪科刑即足以包括整個犯罪行為之不法內涵。至於如何適用其中適切之構成要件，應先判斷各構成要件間究為特別關係、補充關係或吸收關係，再分別依特別法優於普通法，基本法優於補充法或吸收條款等原則，選擇其中最適切之規定予以適用，同時考量手段必要性、限制妥當性及比例原則，並有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6192號、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06年度訴字第351號判決、最高法院101年度執五字第3094號實例參照。綜上，懇請給予從新從輕之最有利裁定，抗告人銘感五內云云。

三、按裁判確定前犯數罪者，併合處罰之；數罪併罰，有二裁判以上者，依刑法第51條之規定，定其應執行之刑；宣告多數有期徒刑者，於各刑中之最長期以上，各刑合併之刑期以下，定其刑期，但不得逾30年，刑法第50條第1項前段、第5

　　3條、第51條第5款分別定有明文。次按法律上屬於自由裁量事項，尚非概無法律性之拘束，在法律上有其外部界限及內部界限。前者法律之具體規定，使法院得以具體選擇為適當裁判，此為自由裁量之外部界限。後者法院為自由裁量時，應考量法律之目的，法律秩序之理念所在，此為自由裁量之內部界限。法院為裁判時，兩者均不得有所踰越（最高法院92年度台非字第187號判決意旨參照）。又對於定應執行刑之案件，法院所為刑之酌定，本屬實體法上賦予法院依個案自由裁量之職權，如所為裁量未逾法定範圍（即各刑中之最長期以上、各刑合併之刑期以下之法定範圍內），且無濫權情形，即無違法可言（最高法院101年度台抗字第463 號裁定意旨參照）。

四、經查：抗告人因詐欺等罪，經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原審法院判處如附表所示之刑確定在案，而如附表編號2所示之罪，係在附表編號1所示之罪判決確定日即民國113年11月12日前所犯。檢察官聲請依刑法第53條、第51條第5款就附表所示之罪定應執行刑，自屬正當，考量抗告人所犯附表編號1所示之罪為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未遂罪，附表編號2所示之罪為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所犯之罪均係加重詐欺罪，罪質、侵害法益種類皆相同；並考量抗告人犯罪情節、行為次數，對於抗告人所犯數罪為整體非難評價及刑法量刑公平正義理念之內部限制，復權衡審酌抗告人之責任與整體刑法目的及相關刑事政策，認原裁定所定應執行刑係在各宣告刑之最長期（1年）以上，各刑合併之刑期（有期徒刑1年8月）以下，是原審就附表所示各罪，合併定應執行刑為有期徒刑1年6月，合於刑法第51條第5款規定所定之外部界限，復無違反比例、平等諸原則之裁量權濫用情形，應屬妥適；且原審裁定業已審酌抗告人所犯如附表所示各罪反映出之人格特性與犯罪傾向、刑罰暨定應執行刑之規範目的、所犯各罪間之關聯性及所侵害之法益與整體非難評價等面向，並對受刑人犯如附表數罪各自整體非難評價及刑法量刑公平正義理念之內部限制，考量法律之外部性及內部性界限、各罪間之關係等因素，就抗告人犯罪行為之不法與罪責程度，及對其施以矯正之必要性，對抗告人所犯附表所示之罪再給予適度之刑罰折扣，難認有失權衡意義而有裁量權濫用之情形，未悖於法律秩序之理念，自符合法規範之目的。抗告意旨所援引他案裁定之應執行刑係法官酌量具體案件情形之結果，因各案情節不同，法院之裁量判斷基準亦不盡相同，所為刑罰之量定自屬有別，並無相互拘束之效力，且執行刑之酌定，尤無必須按一定比例、折數衡定之理，抗告意旨徒憑己意，泛詞漫指原裁定定應執行刑過重而有違法、失當之處，其抗告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12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6 　　日

　　　　　　　　　　　刑事第九庭審判長法　官　潘翠雪

　　　　　　　　　　　　　　　　　　　法　官　商啟泰

　　　　　　　　　　　　　　　　　　　法　官　許文章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收受送達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書記官　蘇柏瑋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6 　　日

附表

編號  1 2  罪名  詐欺 詐欺  宣告刑  有期徒刑8月 有期徒刑1年   犯罪日期  113年5月11日至113年6月4日 113年4月10日至113年5月6日  偵查機關 年度案號  桃園地檢113年度偵字第28975號 臺北地檢113年度偵字第21901號  最後 事實審 法院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案號 113 年度金訴字第 1137 號 113年度審訴字第1655號   判決 日期 113年9月27日 113年10月25日  確定 判決 法院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案號 113 年度金訴字第 1137 號 113年度審訴字第1655號   判決確定日期 113年11月12日 113年12月10日  是否得易科罰金  　　　 否 　　　否  備註  桃園地檢113年度執字第16809號 臺北地檢114年度執字第75號  







